
新竹縣112年度勝利國民中學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服務學習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 新竹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目的： 

(一) 引導本縣各國民中小學以課程為核心辦理服務學習活動。 

(二) 擴大學生學習場域及舞台，增加學生體驗及反思之機會。 

(三) 建立與社區夥伴關係，呈現各鄉鎮人文風情行銷本縣特色。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新竹縣立勝利國民中學。 

四、辦理時間：112年5月1日至10月20日止。 

五、活動地點：竹北新月沙灘。 

六、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七、實施方式：規劃服務學習系列活動，融入課程教學，藉由體驗與實作過程中，

擴大學生學習面向。申請學校請依欄位填寫 

活動主題 「世界清潔地球日」-Let's Go Clean the Beach 

活動目標 1.「探究」：藉由議題式主題課程讓學生探究海洋生態與海洋垃圾的關聯

，了解海洋環境與目前所面臨的危機。 

2.「行動」：藉由參與淨灘活動，讓學生體驗服務學習，了解人為垃圾對

海洋的影響及減塑的重要。 

3.「反思」：參與淨灘活動反思到海洋垃圾的嚴重性，並增進學生對海洋

環境的關懷與責任感，增進對所處環境海域的認同感、進



而愛護海洋。 

辦理日期 112年5月1日- 111年10月20日 

辦理形式 議題主題式課程及體驗活動(淨灘) 

參加人數（次） 70人次 

※填寫說明與注意事項： 

1.​ 活動規劃可視學校需求，不限辦理形式及時段，惟請各校於活動辦理時，宜加強服務學

習概念之傳遞，強化親師生對服務學習的理解與重視。 

2.​ 宜掌握服務學習辦理四大原則：多元參與、統整融合、合作互惠、從做中學。 

3.​ 每校補助經費上限貳萬元整。 

八、預期成效 

(一) 精進各校教師對服務學習概念有基本認識，並落實於課堂實際推動服務學

習內涵。 

(二) 延伸學習場域，發展學生正向自我概念。 

(三) 讓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探索者，並涵養其人本情懷，增進社會關懷及社會參

與之能力。 

九、經費來源： 

依據「新竹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教育處分基金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執行注意

事項」、「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銷結報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如附件一。 

十、檢討與評鑑： 

承辦學校於112年10月20日（五）前，依成果檢核表規定內容整理成冊，逕送

富光國中學務處(03-5872224#13)彙整報府備查。 

十一、本計畫經縣府核定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https://eb1.hcc.edu.tw/edu/pub/downfiles.php?recid=68920&fid=2
https://eb1.hcc.edu.tw/edu/pub/downfiles.php?recid=68920&fid=2


【附件一】 
新竹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各分基金接受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         申請表 
                                            單位：新台幣元   □核定表 

申請單位：新竹縣立勝利國民中學 計畫名稱：新竹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各校推動服務學習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中華民國112年5月1日 至 10月20日 
計畫經費總額：16,000元，申請金額16,000 元，學校自籌款： 0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初審計畫經費 
(由教育處初審查填) 

核定計畫經費(奉
核後,教育處依據

核定項目金額逐

項查填並隨文函

知各單位)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說明 
(數量算法) 金額 說明 金額 

業 
務 
費 

印刷

費 4,000 式 1 4,000 
辦理活動所需之

印刷相關費用。 
   

膳費 2,100 式 1 2,100 
辦理活動所需之

膳食相關費用。 

資料

蒐集

費 
700 式 1 700 

辦理主題活動所

需之參考或教學

圖書資料。 
   

管制

型業

務費 

交通

費 9,000 式 1 9,000 
 

   

雜支  200 式 1 200     

合計    16,000 
業務費經費項目

可相互勻支。 
  本府核定金額

為        元 
申請單位核章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備註： 
1、補助案件除因特殊情況經本府同意外，不補助人事費。 
2、管制性業務費項目： 
(1)鐘點費、出席費、講師及委員交通費核實支應，賸餘不得

勻出。 
(2)桌餐、宣導品、紀念品及茶水費未經核定不得列支。 
3、雜支之編列應與計畫有關，且不得購置非消耗品及設

備。 
4、說明欄請詳細說明數量計算依據，並檢附相關文件佐

證。 
5、因業務實際執行需要於原核定計畫經費額度內，需新增

本府原未核定 
一、二級用途別項目者，應檢送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報府

核定。 

本案經費來源 
中央款(收支對列)：         元 
縣款：                     元 
節餘款：一律繳回            
 
 
教育處核章 
承辦人    科長     局長 

 


